民事撤回起訴狀

案號：

案由：
承辦股別：            
訴訟標的金額：新台幣○○○元
原      告　王○○　男　○○年○○月○○日生　
身分證字號：Ａ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
住址：○○縣○○市○○○○○
電話：（○○）○○○○○○○　

被      告　孫○○　男　○○年○○月○○日
                    身分證字號：Ａ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
                    住址：○○縣○○市○○○○○
                    電話：（○○）○○○○○○○
為聲明撤回起訴狀
說明：

右當事人間因 鈞院○○年○○字第○○○號○○○○○○事件，茲聲明撤回全部起訴。並請依同法第八十三條第一項規定，退還已繳裁判費三分之二。
此致

臺灣○○地方法院民事庭　公鑒
中 　     華　　    民　      國  ○○  年  ○○  月  ○○  日

具狀人　  ○○○　　（蓋章）

撰狀人　  ○○○　　（蓋章）










